
東華三院陳婉珍躍動適體及健康中心 

會員須知 

(1) 入會資格 

 普通會員：年齡 15 歲至 59 歲 

 長者會員：年滿 60 歲或以上 

(2) 入會手續 

 會員申請表格可於本中心索取或網上下載。 

 申請人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將已填妥的會員申請表，交回本中心接待處辦理手續。 

 本中心收妥有關申請資料及入會費用後，會於三個工作天內辦理入會申請，製作並發出會員證。 

(3) 入會費用 

 普通會員：300 元正    

 長者會員：250 元正 

(4) 補辦會員證費用 

 如有遺失或損壞，補辦會員證需收取行政費每張 20 元正，並於三個工作天內補發新會員證。 

(5) 會員守則 

 成功申請可享永久會籍，如會員停用健體運動計劃超過一年，則需先作重新評估。 

評估費用：  

普通會員 150 元正  長者會員 125 元正 

 會員使用本中心設施，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會員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會員必須遵守本中心訂定之守則，否則其會員資格或會被取消，已繳交之會費概不發還。 

守則包括： 

i. 必須穿著整齊合適之服飾，及必須遵從指導員之指示。 

ii. 會員如未經指導員之批准或指導而做任何過量或不適當的動作引致有損傷者， 

本中心概不負責。 

iii. 請勿進食，保持場地清潔。 

iv. 請勿吸煙、吐痰及亂拋垃圾。 

v. 請勿粗言穢語及大聲喧嘩。 

vi. 請愛護公物，不得蓄意損毀各項設備。如有任何損壞則照價賠償。 

vii. 請自行保管私人財物，如有任何遺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viii. 如有任何人不遵守規則或有行為不檢，其會員資格或會被取消。 

ix. 本中心有權隨時修改本守則而不作另行通知。 

x. 本中心對會員的申請及資格有最終之決定權，倘情況特殊，本中心有權拒絕接受 

入會申請，及禁止該人士進入本中心。 

(6) 退會申請 

 退會申請表格可於本中心索取或網上下載。 

 請將填妥之退會申請表及會員證交回本中心接待處，要求退出會籍。 

 退會時，已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 

 退會申請可於手續完成後即日生效。  

(7) 月費計劃 

 購買任何一種運動月費計劃後皆不設延續期限，除以下原因或考慮豁免，及須填寫一份延期申請書。 

i. 任何醫護原因 (須繳交有效的醫生証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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